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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原监事亲属买卖股票构成短线

交易及致歉公告的更正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2022 年 7 月 22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原监事亲

属买卖股票构成短线交易及致歉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2-037），经核查，部

分内容有误，现更正如下： 

 

原内容 更正后 

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

公司原监事张家利出具的《关于本人亲属买

卖公司股票构成短线交易的情况报告及致歉

声明》，张家利配偶袁江萍于 2021 年 10 月 

13日至 2022 年6月28日期间存在买卖公司

股票的情况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
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 号——股份变动管理》

等相关规定，上述交易构成短线交易。现将

相关情况披露如下： 

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

公司原监事张家利出具的《关于本人亲属买

卖公司股票构成短线交易的情况报告及致歉

声明》，张家利配偶袁江萍于 2021 年 10 月 

13日至 2022 年4月29日期间存在买卖公司

股票的情况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
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 号——股份变动管理》

等相关规定，上述交易构成短线交易。现将

相关情况披露如下： 

一、本次短线交易的基本情况 

经核查，袁江萍在上述期间的交易情况如下：  

累 计 买

入 数 量

（股） 

累计买入

金额（元） 

累 计 卖

出 数 量

（股） 

累计卖出

金额（元） 

164100 1455400 203800 1860368 

上述交易行为违反了《证券法》第四十四条

一、本次短线交易的基本情况 

经核查，袁江萍在上述期间的交易情况如下：  

累 计 买

入 数 量

（股） 

累计买入

金额（元） 

累 计 卖

出 数 量

（股） 

累计卖出

金额（元） 

162100 1441480 179400 1691806 

上述交易行为违反了《证券法》第四十四条



的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，在买

入后六个月内卖出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短线

交易。上述短线交易所获得盈利计算方法：

（累计卖出交易金额÷累计卖出股票数-累计

买入交易金额÷累计买入数）×短线交易股份

数量（取买入/ 卖 出 股票的最大数值）=

（ 1860368÷203800-1455400÷164100 ）

×203800=52869.40 元。 

的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，在买

入后六个月内卖出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短线

交易。上述短线交易所获得盈利计算方法：

（累计卖出交易金额÷累计卖出股票数-累计

买入交易金额÷累计买入数）×短线交易股份

数量（取买入/ 卖 出 股 票 的 最 大 数 

值 ）=（1691806÷179400-1441480÷162100）

×179400=96485.14 元。 

二、本次短线交易的处理情况及公司采

取的措施 

公司知悉此事后高度重视，及时调查了解相

关情况，张家利先生亦积极配合、主动纠正。

本次事项的处理情况及已采取的措施如下： 

1、依据《证券法》第四十四条规定：上市公

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

场所交易的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

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，将其持有

的该公司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

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，或者在卖出后六

个月内又买入，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，

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。前款所称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自然人股东持

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，包

括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

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

券。 

袁江萍女士在 2021 年 10 月 13 日至 2022 

年 6 月 28 日期间的短线交易行为产生的损

益为 52869.40 元，所获收益全数上交公司。 

二、本次短线交易的处理情况及公司采

取的措施 

公司知悉此事后高度重视，及时调查了解相

关情况，张家利先生亦积极配合、主动纠正。

本次事项的处理情况及已采取的措施如下： 

1、依据《证券法》第四十四条规定：上市公

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

场所交易的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

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，将其持有

的该公司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

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，或者在卖出后六

个月内又买入，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，

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。前款所称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自然人股东持

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，包

括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

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

券。 

袁江萍女士在 2021 年 10 月 13 日至 2022 

年 4 月 29 日期间的短线交易行为产生的损益

为 96485.14 元，所获收益全数上交公司。 

 

 

特此更正。 

 

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2 年 8 月 1 日 


